光学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计划（14.6.9）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需的适应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光学工程专业人才。具体要求是：
1．全面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原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拥护党的领导，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德优良。
2．具有宽广的知识结构和坚实的理论基础，了解本领域的研究动态，并在光学、光子学与光子技术、光电技术及光通信工程等领域的某一研究方向有所专长，能独立开展与本学科有关的研究和教学工作。
3．熟练运用计算机等信息技术手段解决实际问题，并掌握一门以上外语，对某一研究方向或领域有较深入的了解，学位论文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或应用的前景。 
二、研究方向 
光学工程是一门横跨光学、光子技术、光电子技术、光通信技术、电子信息科学与工程、光信息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网络与软件设计、 电子电路与系统等多学科门类的交叉学科专业。已渗透到各个科学技术与应用领域，成为一门蓬勃发展的学科及十分重要的新兴技术。
本专业硕士阶段现有四个研究方向，即： 

方向1：光纤传感技术
方向2：光电传感与图像处理技术
方向3：微纳光子学
方向4：通信系统与网络技术
三、学制和学分
本专业硕士研究生每年秋季入学，在校学习年限为3 年。学习成绩优异者可按照学院的有关规定，提前半年或一年毕业。 本专业总学分
[image: image1.wmf]³

32，跨学科（本科非光学工程及相关专业）录取的研究生，总学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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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需加修2门本学科专业基础课程（具体由导师指定）。为拓宽硕士生的专业知识面，加强学科交流，必须选修1-2门跨一级学科课程。国际交流生在交流学校所选课程、国外教授在院内授课课程，如与C、D类课程相似可替代相应学分，如不同则计入D类选修课学分。

（原则上遵循研究生院规则：A类7-8学分；B类3-6学分；C类6-8学分；A、B、C类≤20学分，跨一级学科3-4学分）
4、 课程设置 

                    光学工程课程设置一览表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开课

时间
	授课老师
	备注

	学
科

必

修

课

程
	A

    类
	政  治

理论课
	1201A010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2
	秋
	
	

	
	
	
	1201A0200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春
	
	三选一

	
	
	
	1201A0300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春
	
	

	
	
	
	1201A0400
	马克思主义原著选读
	1
	春
	
	

	
	
	外  语
	1201A0500
	英语
	4
	秋
	
	

	
	B
类


	基础

理论
	0811B0100
	工程矩阵论
Matrix Theory for Engineering
	2
	秋
	陈春林
	二选一

	
	
	
	1201B0100
	最优化理论与方法
Optimization Theory and Method
	2
	秋
	徐薇
	

	
	
	
	
	
	
	
	
	

	
	
	学科

基础
	0803B01
	光纤传感原理与技术

Optical Fiber Sensor Technology
	3
	春
	王峰
	

	
	
	
	
	
	
	
	
	

	
	C   类
	0803C01
	先进微处理器原理及应用（含实验）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of Advanced Microprocessor
	2+1
	秋
	王顺
	11
学分

	
	
	0803C02
	光网络（含设计）

Optical Network
	2+1
	春
	许国良
	

	
	
	0803C03
	光电仪器原理（含实验）

Principles and Experiments of Optical and Electric Instruments
	2+1
	秋（暑期）
	宋跃江
	

	
	
	0803C04
	光学工程前沿专题

Frontier of Optical Engineering
	2
	春、秋
	张旭苹
	

	
	
	
	
	
	
	
	

	学科方向
选

修

课
	D   类
	0803D01
	非线性光纤光学

Nonlinear Fiber Optics
	3
	秋
	路元刚
	16
学分

	
	
	0803D02
	工程电路设计

Circuit Design for Engineering
	2
	春
	王顺
张益昕
	

	
	
	0803D03
	光电信息技术

Information Technology Based on Optoelectronics
	2+1
	秋（暑期）
	张旭苹
	

	
	
	0803D04
	导波光学

Waveguide Optics
	2
	秋
	宋跃江
	

	
	
	0803D05
	高级虚拟仪器技术

Advanced Virtual Instrument Technology 
	2 
	春
	徐伟弘
	

	
	
	0803D06
	微纳光子学

Introduction to Nanophotonics
	2
	春
	王光辉
	

	
	
	0803D07
	光电信息工程导论

Introduction to Photoelectric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2
	秋
	张旭苹
	

	
	
	
	
	
	
	
	


备注：
1、研究生课程原则上选课人数五人（含五人）以上正常上课，五人以下则移至下学年，两个年级一并上课。

 2、光学工程前沿专题讲座必须两年内至少参与八次并撰写5份以上的报告。

      五、培养方式 
硕士生入学后一个月内进行师生双向互选，确定导师。在导师的指导下制定培养计划，经学院审核批准后，送研究生院备案。今后，在学院统一协调下，由导师负责具体的培养工作。 

校公共课程和院公共课程以讲授为主，辅以自学。专业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则采取讲授和自学相结合的形式。 

要求学生在校期间积极参加各种有关的学术活动，深入社会实践，参加导师的有关课题研究。 

七、考核方式 
校公共课程和院公共课程的考核以命题笔试为主，由有关院系负责。 

专业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的考核采取命题考试和撰写论文相结合的方式，由任课教师根据课程特点具体确定。 

为保证培养质量，在入学后的第3学期对研究生进行中期考核。中期考核由导师负责，需邀请另两位导师组成考核小组对研究生入学以来的学习和表现包括有关学位课程内容，本专业发展动态及研究能力等方面进行评价，对中期考核不合格者，劝其退学或作肄业处理。考核优秀者，推荐提前毕业或提前攻读博士学位。学院将组织有关专家进行抽查。

八、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是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环节。研究生在导师的指导下选择研究课题，确定论文题目，在第三学期结束以前向学院递交开题报告。 

论文开题报告应包括论文的内容大纲及进度安排，经导师签字同意后，由学院组织有关专家审议通过。凡不按时提交开题报告者，其论文答辩申请不予受理。 
九、答辩和学位授予 
硕士生在修完规定课程获得规定相应的学分后，才可获得论文答辩资格。此外，还必须根据院学位委员会的规定，满足对相关研究成果的学位授予要求(具体要求参见附录1)。 

硕士论文答辩日期按校研究生院的有关规定安排。 

硕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由 3 人组成，实行导师回避制度。论文答辩会由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主持。 

申请提前毕业及授学位的学生，需根据院学位委员会的规定，满足对课程成绩及相关研究成果的要求（具体要求参见附录2）。

具备了学校规定的有关资格并通过了硕士论文答辩者，按学校的有关制度和程序可授予硕士学位。当次硕士论文答辩不通过者，延期半年以上（含半年）申请再次答辩。
附录1： “光学工程”学科
研究生申请硕士学位科研成果要求
在满足南京大学研究生申请学位科研成果基本条件（参见研究生院网站）的基础上，还需要满足如下条件：
（1） 申请学术硕士学位，应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  正式发表或录用SCI收录期刊论文1篇（含）以上；
2.  正式发表EI录用论文1篇（含）以上，且作为主要完成人（排名前三）申请发明专利或软件著作权登记不少于1项。
（2） 申请专业硕士学位应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专业硕士的硕士课题类型分为技术开发与学术研究两类，在导师指导和同意下根据本人意愿选择其中一类。
1. 课题类型为学术研究型的，正式发表EI收录期刊或发表（录用）SCI收录期刊论文1篇（含）以上；
2. 课题类型为技术开发型的，须完成规定的项目研发任务并达到预期目标，且作为主要完成人（排名前三）申请发明专利或软件著作权登记不少于1项。
（三）、因特殊原因不能公开的成果，应提交详细技术报告，说明论文工作的特点或创新点，经本学科研究生指导小组审核后给予通过的。
说明：
1.  所发表的论文或获得的技术成果必须与申请学位的论文内容一致；
2.  学位所需论文必须是学术期刊正刊论文，不含增刊及会议论文；
3.  上面所述论文中，申请者至少是其中1篇论文的第一作者，或以导师为第一作者、申请者为第二作者的SCI论文；
4.  所有论文必须以南京大学为第一作者单位；
5.  论文或技术成果的署名顺序应与相关老师协商、导师确认，按贡献大小决定排名的先后次序，原则上导师为通信作者；
6. 投稿前请确认论文所标注的基金号或获得资助的项目名称（保密的除外）；
7. 一项专利只能作为一个学生的工作量；
8. 导师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不低于本规定的成果要求；
9. 课题类型为技术开发型的，申请者项目研发任务是否达到预期目标，需导师签字，并由本学科研究生指导小组审核后确认通过。
南京大学工程管理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二〇一四年三月十八日

附录2：南京大学工程管理学院
光学工程硕士研究生提前毕业的规定
为鼓励优秀硕士研究生认真学习、刻苦钻研、在科学研究领域中取得突出成就，现拟定硕士研究生提前毕业的相关规定，符合以下条件者可申请提前毕业：
1.  提前毕业时间不得超过一年；
2.  在校期间遵守校规校纪，各方面表现优秀；
3. 按学科规定修完全部课程，各课成绩达到优良者（其中学位       课程的成绩综合排名在本学科同届学生的15%以内）；
4. 在本学科指定的国内一流期刊以第一作者正式发表论文至少2篇，或者在本学科指定的SCI Ⅱ区以上（含Ⅱ区）国际期刊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至少1篇，且所发论文必须与学位论文内容一致；
5. 毕业论文通过毕业论文答辩，且所有外评专家和答辩委员会一致认为达到优秀水平。
申请提前毕业者须在每学年第一学期开学两周内按学校规定提出申请，并提供相关材料，经指导教师、系主任同意后，向工程管理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提出申请，经工程管理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批准，报送研究生院审核批准。
此规定将 于二〇一四年三月起执行。
南京大学工程管理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二〇一四年三月十八日
_1234567890.unknown

_1234567891.unknown

